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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集中学习研讨
安徽省药监局分别召开了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第七、八、九次扩大会议，深入学

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药品监管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等重点内容。5 名基层党组

织书记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围绕“如何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实践，推动药品监管工作”主题作了研讨发

言。邀请省委党校方堃教授，作了题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探索与基本经验》的

专题辅导报告。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党员干

部通过聆听现场解说、观看历史文物资料展

示，深入了解我党光辉的战斗历程，深情缅怀

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深切感悟红色经典的时

代内涵，使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在渡江战役纪念馆

大厅，全体党员干部重温了入党誓词。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
在蜀山监狱廉政教育基地，党员干部们

先后参观了“安徽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

观看了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失去自由的日

子》以及听两名犯罪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全

体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心灵接受了洗礼，认识

得到提高。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入党初心，

牢记药品监管职责使命，做到遵纪守法、清

正廉洁、忠诚担当、克己奉公，争做无愧于新

时代的药品安全人民卫士。

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全体党员参加了

专题辅导。省局各级基层党组织积极召开

党员大会，同步跟进开展学习教育。

吴丽华局长要求，下一步，省局各级

党组织要严格按照省委规定的重点内容，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贯穿始终。要组织党员干部在认认真真

开展自学、原原本本通读《选编》《纲要》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

等形式，积极开展集中学习研讨、革命传统

教育和廉政教育，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

心里走、往实里走，力求以学懂促深化、以

弄通促消化、以做实促转化，确保省局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

坚守初心使命 强化药品监管
省药监局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芬太尼适用于镇痛、辅助麻

醉。为加强芬太尼类药品监管和风

险排查，严防流失、滥用，安徽省药

监局日前印发通知，从 7 月起至 9

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 3 个

月的芬太尼类药品经营专项检查。

通知明确，省药监局负责组

织全省芬太尼类药品经营环节专

项检查工作，对全省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药品定点批发企业进

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各市市场监

管局配合省药监局抽调的检查员

开展集中专项检查工作，对省药

监局集中检查移交的芬太尼类药

品购进异常的医疗机构进行延伸

检查，改革过渡期内督促企业按

照相关规定做好自查工作，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

此次专项检查，将重点检查

芬太尼类药品经营企业销售档案

或供药档案是否完整，核对货、

账、票、款一致性以及购买方资质

审核情况，跟踪销售流向，核查药

品出入库及配送过程中的安全管

理等情况。专项检查中发现医疗

机构购进芬太尼类药品异常的，

重点核查医疗机构货、账、票、款

是否一致以及质量安全管理情

况，并联合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核

实该类药品的使用情况。

通知要求，监督检查中如发现

安全隐患或管理漏洞，督促企业及

时完善管理制度，限期整改到位；

发现医疗机构购进异常等情况，及

时通报同级卫生健康部门；对从事

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严厉查处；

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通过专项检查，全面掌握我

省芬太尼类药品经营管理现状，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芬太尼

类药品经营秩序；进一步发现芬

太尼类药品管理存在的安全风险

隐患，有针对性地完善管理制度，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有效保障合法医疗

需求，严防流失或滥用。

6月17日至6月21日，安徽省药监局

利用一周时间，组织局机关处以上干部和

直属单位负责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活

动。局党组书记、局长吴丽华主持并全程

参加学习教育活动。
□ 邵亮 记者 王玮伟 文/图

夏季高温天气，对于疫苗的储存和运

输要求提高。近日，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疫苗储存和运输专项监督检查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自2019年6

月1日至10月31日，对全省承担疫苗储存

配送的药品经营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及预防接种单位疫苗储存和运输情况开展

专项监督检查。

《通知》对此次专项监督检查的任务分

工、检查内容等进行了明确。其中，由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相

关市局，负责第二类疫苗配送企业、省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疫苗质量的监督检查，并根

据情况对省辖市组织开展辖区内疫苗专项

监督检查工作进行督查；各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市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疫苗质量的监督检查，并负责对

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接种单位

疫苗专项检查工作进行抽查、督查，抽查比

例不低于15%；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辖区内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预防接种单位疫苗质量的监督

检查。

为确保此次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取得

实效，《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县（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要相互支

持配合，加强信息沟通，形成工作合力。

在具体检查过程中，要对照《疫苗储存和

运输管理规范（2017 版）》规定，对承担疫

苗储存配送的药品经营企业、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和预防接种单位的人员与制度管

理、储存运输设施设备管理、储存运输温

度监测、储存运输管理、储存运输温度异

常处理及发现问题报告等内容进行全面

检查。要全面排查疫苗安全风险，加强风

险研判，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好疫苗质量监

管工作。要在体系监管的基础上，随机抽

查在库疫苗品种，并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对储存配送及使用环节存在的问题，应责

令其限期整改，并进行跟踪检查落实。涉

嫌疫苗质量问题的，由县级以上负责药品

监管的部门依法处理。对检查中发现因

管理不到位、制度不落实及设施设备等问

题，由卫生健康部门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 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为期5个月，面向全省“大排查”

我省开展疫苗储存和运输专项监督检查
安徽启动
芬太尼类药品专项检查

获取更多药品安全知识，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


